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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70876        证券简称：鼎安交通        主办券商：长江证券 

 

广州市鼎安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

一、重要提示 

1.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，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，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

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 或 www.neeq.cc）的年度报告全文。 

1.2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、监事会及其监事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

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

任。 

1.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。 

1.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本公司本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，并且出具了标

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1.5 公司联系方式 

董秘（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）:刘辉 

电话:020-86269596 

电子信箱:974658916@qq.com  

办公地址: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南 1033号明珠南街 34号 

二、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

2.1 主要财务数据                单位:元 

 2016年 2015年 增减比例 

总资产 49,952,825.69 34,446,824.10 45.01%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5,419,110.30 27,823,265.73 27.30% 

营业收入 63,869,405.70 53,165,508.59 20.13%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,595,844.57 4,394,136.19 72.86%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,327,383.86 4,904,017.06 29.02%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,712,980.50 5,284,777.57 -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（依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

的净利润计算） 
24.02% 17.68% -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（依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

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） 
20.01% 19.73% -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38 0.22 72.73%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- -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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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（元/股） 1.77 1.39 27.34% 

2.2 股本结构表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股 

股份性质 
期初 期末 

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

无限售条

件的股份 

无限售股份总数 0 0.00% 0 0.00% 

其中：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 0 0.00% 0 0.00% 

董事、监事、高管 0 0.00% 0 0.00% 

      核心员工 0 0.00% 0 0.00% 

有限售条

件的股份 

有限售股份总数 20,000,000 100.00% 20,000,000 100.00% 

其中：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 15,166,000 75.83% 15,166,000 75.83% 

      董事、监事、高管 2,334,000 11.67% 2,334,000 11.67% 

      核心员工 0 0.00% 0 0.00% 

总股本 20,000,000 - 20,000,000 - 

股东总数 5 

2.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             单位：股 

序

号 

股东 

姓名 

股东 

性质 

期初 

持股数 

期内 

增减 

期末 

持股数 

期末持股

比例 
限售股份数 

无限售股

份数 

质押或冻结

的股份数 

1 文湘伟 
境内自然

人 
15,166,000 0 15,166,000 75.83% 15,166,000 0 0 

2 

珠海虹睿

科技投资

合伙企业

(有限合

伙) 

境内非国

有法人 
2,500,000 0 2,500,000 12.50% 2,500,000 0 0 

3 刘辉 
境内自然

人 
1,334,000 0 1,334,000 6.67% 1,334,000 0 0 

4 邹伟 
境内自然

人 
666,000 0 666,000 3.33% 666,000 0 0 

5 张宏新 
境内自然

人 
334,000 0 334,000 1.67% 334,000 0 0 

合计 20,000,000 0 20,000,000 100.00% 20,000,000 0 0 

2.4 公司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。 

 

三、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

3.1 报告期内公司的商业模式 

公司专注于道路交通安全行业，主要产品为号牌安装类和反光标识类产品。公司采用轻资产

模式，将生产环节委托给专业厂家进行定制生产，通过自主研发设计、品牌运营，向客户提供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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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和服务，进而取得收入。公司采取横向多元化经营模式，目前已开发一系列道路交通安全类产

品，并申请多项专利。公司采取市场聚焦策略，针对重点产品进行重点区域推广，通过聚焦资源，

占领区域市场。公司经过多年的积累，已根据企业自身情况建立一套闭合的商业模式，通过研发

设计、外包生产、市场营销等一系列价值创造环节，为企业获取价值、创造利润。 

3.2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回顾 

公司在 2016 年完成营业收入 6,386.94 万元，圆满完成年初计划 6,000 万元的计划目标，比

2015 年的销售收入 5,316.55 万元增加 1,070.39 万元，增长了 20.13%。2016 年完成净利润 759.58

万元，超额完成年初计划的 700 万元计划目标，比 2015 年增加 320.17 万元，增长 72.86%。根据

国家标准《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》（GB7258-2012）中要求机动车号牌安装时，应安装 8 颗

固封装置（以前为不少于 4 颗）的要求，广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文件｛（广公交）字［2016］

60 号《关于按机动车号牌标准安装固封装置有关事项通知》｝规定从 2016 年 4 月 1 日起执行要

求每块号牌安装 4 颗固封装置（每台车 8 颗），导致广东省固封装置业务销售收入增长 928.72 万

元，同时云南省固封装置业务销售收入增长 232.70 万元；3 月份中标浙江省公安厅车辆牌证制作

中心固封装置（连续第二次中标），10 月份新签订河南省警用标牌制作中心固封装置业务合同增

加 36.5 万元。同时，反光标识类营业收入下降 130.57 万元，降幅达 5.87%，主要原因是公司从

2006 年涉足反光标识领域，通过十年的市场挖掘，市场已进入饱和期，导致业绩下滑。 

3.3竞争优势分析 

（1）技术优势：公司一向重视产品研发与设计，特别注重产品质量与品牌美誉度，如机动车

号牌专用固封装置，公司率先使用不锈钢材料生产，拥有相关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，并配有

防伪技术；车身反光标识、反射器型车身反光标识和车辆尾部标志板定位于高端，反光系数及大

角度国内领先，所用反光膜为国际优质进口材料。其中，车辆尾部标志板产品已通过 E-Mark 认

证，能与国外品牌如 3M 相媲美，并且产品质量优于国内同类产品厂家如道明光学、华日升等的

玻璃微珠技术为主的产品质量。公司在号牌托盘、固封装置、反光标识等产品领域经过多年深耕，

目前已积累一定的技术和相关经验，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。 

（2）市场先发优势：公司自从进入道路交通安全产品行业以来，经过多年的市场耕耘，已积

累一定数量客户，且公司产品受到客户的一致认可。公司依靠自身的技术和高性价的产品先发进

入这一市场，且和部分客户已建立深厚的合作关系，具有一定的市场先发优势。 

（3）品牌优势：公司多年一直为高新技术企业，曾于 2009 年初次申请并获得高新技术企业

证书，而后 2012 年和 2015 年又连续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审核。公司旗下产品固封装置为广东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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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牌产品，公司商标“鼎安”为广东省著名商标。公司经过多年的市场积累，已开拓一批大大小

小的客户，凭借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获得客户的广泛认可，有着良好的口碑，具有一定的市场知

名度。 

（4）固封装置产品优势：公司拥有机动车牌固封装置行业发明专利和多个实用新型专利，固

封装置防盗技术引领市场。公司产品固封装置采用不锈钢材质，质量稳定，防锈时效高达八年，

且产品使用范围广，客户遍布全国十多个省份，如广东、浙江、湖南、宁夏、云南、重庆、青海、

黑龙江、四川等地，此外公司还是全国军牌固封装置供应商。公司防盗防伪固封装置产品 2015 年

被认定为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，目前已连续多年成为广东省车牌固封装置独家供应商。公司在机

动车号牌专用固封装置领域具有多年积累，在产品技术质量和市场方面具有一定优势。 

四、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

4.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，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。  

4.2 本年度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事项。 

4.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，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。 

4.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对本公司本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，并且出具了大信

审字[2017]第 22-00027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 

广州市鼎安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年 4月 25日 


